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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言

1 . 大会 1 9 8 1 年 1 2 月 9 日第3 6 / 9 0 * f决议在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 

告 1和委员会内的意见交换之后，对于委员会来能就印度洋会议于1 9 8 1 年期间召 

开的确定日期达成协商一致意见，表示遗憾；强调大会关于在科伦坡召开印度洋会 

议的决定是执行 1 9 7 1 年通过的《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 必 要 步 驟 ；又 

强调，根据该项决定，并考虑到印度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气氛，决定请委ê 会继续 

努力，以便使各方对有关召开会议的各项未，决问题的意见作出必要的协调;请委员会 

继续工作, 促使各方对有关问题的意见(包括该决议第4 段内所述t 见 )作出必要协调， 

并竭尽全力完成其召开会议的必要筹备工作，包括考虑不返于1 9 8 3年上半年召开 

会议；重申各项有关决议中所规定的委员会的职权； 请要贵会于 1 9 8 2 年再召 

开会期总共为六个星期的若干届会议，其中包括在纽约以外尚待决定的地点召开一 

次会议 Î 并请特设委员会向太会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和第三十七届会 

议提出关于其工作和该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2 。根据第 3 6 / Ô 0 号决议，特设委员会于1 9 8 2 年 3 月 1 日至1 2 日 

(A/AC.  1 5 9 / S R  169—182) .和 5 月 2 0 曰至2 8 日 <A/AC。1 5 9 / S R  18 5
— 1 9 0 ) 在组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两届会议， 并于8月3 日至2 0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举行了一届会议（A/AC. 1 5 9 / S R  1 9 1 - 1 9 7  ) , 此外又于 1 9 8 2 年

1 1 月 2 3 日在组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A/AC. 1 5 9 / S R  1 9 8 )。

委员会在1 9 8 2 年期间共举行了 3 0 次正式会议和若干次非正式会议。
•

3 . 委贾会现由下列4 6 个成员国组成Ç
澳大利亚 中国

孟加拉国 民主也门

保加利亚 吉布提

加拿大 埃及



埃塞饿比亚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希腊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意大利 

曰本 

肯尼亚 

利比里亚 

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 

荷兰

挪威 

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

波兰

罗马尼亚

塞舌尔

新加被

索马里

斯里兰卡

苏丹

泰国

苏维埃杜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赖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也门

南斯拉夫 

赞比亚

根据第 3 4 / 8 0 B 号决议第2 段， 瑞典继续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特设委员会各次

会化

4 . 特设委员会选定的主席团名单如下：

主 蒲 : 伊格内修斯 •本尼迪克特 . 方塞卡先生（斯里兰卡 ) î  

副主鹿 : 苏珊，博伊德女士（澳大利亚 ）J

伊札尔，易卜拉着姆先生（印度尼西亚



西格弗里德，卡恩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若泽，卡洛斯，洛博先生( 莫条比克》,• 
报告员: 字利 • 拉苏隆德族贝先生（马达加斯加) ,



二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A . 特设委§ 会的议程

5 . 特设委 a 会 1982年3月4 日第! 73 次会议通过了  I 9 8 2 年的议程（A/AC. 

1 5 9 / L  4 2 ) , 但有一项谅解，即主席在前次会议上说明的，将先审议实质性问题， 

然后审议组织问题， 并将给予充分时间以审议实质性问题，但又不影响对组织事 

项的充分审议二

1 . 会议开幕。

2 . 通过议程。

3 . 工作安排。

4 . 大会第3 6 / 9  0 号狹:议的执行情况：

( a ) 伎照第 3 6 /  9 0 号决议第 3 、第 4 和第 5 段，就与印度洋会议 

有关的实质性问题和组织问题进行工作，包括对 1 9 8 3年会议日 

期的审议；

0 > ) 特设委ê 会徒交大会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报告；

( C ) 特设委ê 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檢报告 .
5 . 其他拿項

S . 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筹备工作

6 . 委 â 会在 1 9 8 2 年 3 月 8 日至 1 2 日的十次会议（第 1 7 3 至 1 8 2 次会议 ) 
期间，根挺上述谅解，交换了关于议程项目4 的意见 . 一方面，讨论反映出一项 

强烈的意见，认为委S 会应立刻开始进行会议的实际筹备工作，尽一切努力至迟在 

1 9 8 3 年上半年完成召开会议的必要筹备工作,作力实现1 9 7 1年通过的《宣布印度浮 

为 和 平 区 宣 言 》的一个必要步驟• 另一方面，一些代表a 强调指出，在协调观点方面

k



未能取得真正的进展，加上该区域目前的政治和安全气氛，现在还不适宜召开会 

议 .
7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录团在3 月 9 日委员会第1 7 8 次会议上，代表它本 

国和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一份题为《印度洋会i义可能的结构与程序的构想》的工作 

文件 ( A/AC. 1 5 9 / L . 4  3 ) .
8 . 委员会在 1 9 8 2年 5 月 2 5 日至2 8 日的五次会议（第 1 8 6 至 1 9 0 次会 

议 ）期间，趣 续 就 项 目 4 (a)交换意见 .
9 . 澳大利亚代表团在5 月 2 5 日委房会第1 8 6 次会议上，代表它本国和加拿 

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 B本、荷兰、挪威、大不列敲及北襄尔兰联合王 

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等国代表提出一份题为《关于印度洋和平区原则的建议》的 

文 件 ( A/AC. 1 5 9 XL .4  4 ) .
1 0 , 委 a 会 在 1 9 8 2 年 8 月 Ô 日至1 6 日 的 五次 正 式 会 议 （第 1 9 2 至1 9 6次

会 议 ) 期间以及在若干次非正式会议期间，继续就项目4 (a)交换意见

C . 特设委员会提交大会第十二届 

特别会议的报告

1 1 . 振告员在3 月 1 2 日委员会第1 8 2 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会 

议室文件1982/1和 A d d .  1 - 3 ) , 内载按照第3 6 / 9 G 号决议提交大会第十二 

届特别会议（即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报告草稿。i 席在闭会É  
间就草稿进行了非正式协商。委员会在第1 8 3 次至第190 i次t 议和 5 月 2 0 H 
至 2 8 曰̂ 行的各★非正是会议J：# 议了订正报告草稿（会议 i 文件 1 9 8 2 / 2 ) , 
并在第 1 9 0 次会议上通过提交大会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报告。2

D . 要求参与特设委5 会工作的新申请

1 2 . 特 设 委 昆 会 本 年 内 牧 到 下 列 国 家 要 求 参 与 委 员会工作的申请：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束捕察、却牙利、老 M人民民主共和国、蒙古和越南， 由于 

时间有限，委 â 会未能就上述申请达成一鼓意见》目前仍在对此问题进行非正式协商，

1 3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国 代 表 在 8 月 2 0 日 第 1 9 7 次 会 议 上 提 出 一

份 工 作 文 件 ， 题 为 " 关 于 印 度 浮 特 设 委 员 会 非 成 员 国 参 与 委 员 会 工 作  

的工作文件" （A/AC.  1 5 9 / L .  4 8 )。

E . 介紹和通过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 

特设委员会的报i
1 4 . 委员会报告员亨利 . 拉 苏 隆 德 贝 赖 先 生 （马 达 加 斯 加 ）在 8 月 

1 1 日第1 9 5 次会议上，向委员会介绍了委员会报告草稿（A/AC.  1 5 9 / L  4 6 ) .  
委员会已开始进行非正式会议，审议该报告草稿。

1 5 . 斯 里 兰 代 表 丰 8 月 1 6 H 第 1 9 6 次 会 议 上 ， 代 表 委 员 会  

的不结盟国家成员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A/AC. 1 5 9 / L  4 7 )。

1 6 . 澳大利亚代表在8 月 2 0 日第1 9  7 次会议上，代表想法相同的若干代表 

团，提出载有一项决议草案的A/ AC，1 5 9 / ：L，4 9 号文件。 ■
1 7 .  8 月 1 8 日，委员会作为起草小组，开始进行非正式会议，审议委员会向 

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的建议《

1 8 ，在 1 1 月 2 3 日第1 9  8 次会议上，委员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它提交大

会的经过修正的载于A/AC . 1 5 9 / I i . 4 6 / R e v 。1 和 R e v . 1 / A d d . 1 号文件的报



三、建议

1 9 ,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TF列决议草案：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
回顾其 1 9 7 1 年 1 2 月 1 6 日第2832 ( r x v i ) 号决议所载的《宣布印度洋 

为和平区宣言》，又回顾其 1972年1 2 月 1 5 曰第2 9 9 2 ( X X V I I ) 号、 1 9  7 3
年 1 2月 6 日第3 0 8 0 U x v m )号、 1 9 7 4年 1 2 月 9 日第3 2 5 9 A ( x x i x )  
号， 1 9 7 5 年 1 2 月 1 1 日第3 4 6 8 (xxx )号、 1 9 7 6年 1 2 月 1 4 目第

3 1 /8 8号、 1 9 77年 1 2月 1 2 日第3 2 / 8 6号、1 9 7 8 年 6月 3 0 日第

S-10/2号、 1 9 7 8 年 1 2 月 1 4 3第 33/^68 号、 1 9 7 9 年 1 2 月 11 日 
第 34/80 Afp B 号 .、 1980 年 1 2 月 1 2 曰第 35/15(>f 和 1 9 8 1 年 1 2 月 .

9 日第3 6 / 9 0 号决议，及其他有关决议，

又回顾其在第十届特别会议 ( 即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所作 

的说¥ 7 ^ 按照区城内各有关圓家明确确定和自由决定的适当条件，并考虑到区坡 

的特点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并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在世界各区城建立和平区 ,
将有助于加强区内国家的安全和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 ，

并回顾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 , A
重申其信念，达成《宣布印度洋为和卒区宣言》的目标的具体行动，将是对加 

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贡献，

回顾其第三十四届会议在第3 4 / 8 0 B 号决 议 中 关 于 1 9 8 1 年在科伦坡召开 

印度洋会议的决定，



又回顾其第三十五届会议在第3 5 / 1 5 0 号决议中所作的决定，即鉴于印度洋地 

区的政治和安全气象，特别是最近的♦态发展，以及在协调各方意见上所已取得的 

进展，应竭尽一切秀力，按照委员会的通常工作方法，完成会议的一切筹备工作， 

包括确定召开会议的日期，

回顾 1 9 8 2 年印度洋特设委员会内各种意见的交换，并注意到虽已取得某些 

进展，但仍有若干问题尚待解决，

又注意到各方就该区城的不良政治和安全气氛交换了意见，

注意到特设委员会未能就印度洋会议于1 9 8 3 年在科伦坡召开的日期达成协 

商一致意见，

深信由于大国为了争霸而在印度洋持续其军事存在,从而追切需要采取实际步 

骤，以期早日实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目标，

^ 鉴于该地区内遭反《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目标及《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的所有其他外国军♦存在，更追切地需要采取实际步難，以期早日实 

现 《宣言》的目标，

并认为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需要沿岸国和内陆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主 

要海事使用® 的积极参加与充分合作，以确保在《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的 

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与安全的条件，

£ 5 ^ 建立和平区需要区城内各国的合作和协议，以确保《宣布印度洋为和平 

区宣Ï Ü 设想的该地区内的和平与安全条件，及对沿岸国和内陆国的独：à:、主权 

与领土完整的尊重，

吁请各方通过表现其为实现〈〈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目标所必要的政治意 

志，重新作出真诚的建设性的努力，

深切关注该地区严重险恶的事态发展所引起的危险 , 及由此造成的和平、安全



与稳定的急剧恶化，特别是已经严重影响到沿岸国和内陆国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深信印度洋地区政治和安全气氛的持续恶化, 对于及早召开会议的问题是一小 

重要的考虑，并深信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能增进会议成功的前景，

1 . 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和委员会内交换意见的情况;
2 . 对于特设委员会未能就1 9 8 3 年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确定日期达成协商一 

致意见，表示遗憾 , 并注意到关于有必要于1 9 8 4 年上半年召开会议的意见; ‘
3 . 强调其于科伦坡召开印度洋会议的决定是执行1 9  7 1 年所通过的《宣布 

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一小必要步驟；

4 . 又强调 , 根据此项决定，并考虑到印度洋地区的政洽和安全气氛，决定请 

特设委员会继续努力，以便对各种有关召开会议的各项待决问题的意见作出必要的 

协调；

5 .  ÿ 特设委员会继续工作，对各方对各种有关问题的意见、包括上文第4 段 

内所述意见作出必要协调，并竭尽全力完成其为召开会议所必要的筹备工作，包括 

考虑至迟在1 9 8 4 年上半年召开会议；

6 . 重申各项有关决议中所规定的特设委员会的职权;
7 . 速特设委员会于1 9 8 3 年再召开三届会议，每届会议为期两星期，并考 

虑在有需要时召开第四届会议；

8 . 堡特设委员会主席就非委员会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参与委员会工作一事继 

续进 行嗟以期尽早解决此一事项；

9 .  ^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提出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详尽 

报告；

1 0 . 请秘书长继续向特设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包括编制筒要记录。



注 释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2 9 号》（A/36/29),

《同上，第十二届特别会议，补编第5 号》（-A/S-12/5)。

第 S - 1 0 / 2号决议，第 6 4 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4 5 号》U / 3 4 / 4 5和 Corr.U 

《同上；第三十七届会议2 补编第2 9 号》（A/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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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AQ-HHfl OpraHHaauHH  O O ieAH H eH H bix  H ai^nA  mohcho K ynH Tt b  khhm chm x  M ara- 
3HH ax  H areHTCTBax  bo  B c e x  p afto H a x  MHpa. H asoA H T e  cnpaBKH  06  H3AaHHHx b 
BaïueM  KHH^HOM M arasH H e  h /ih  nHiuHTe n o  a A p e cy  : O praHHsaqKH  OÔ^eAHHeHBbix 
H aqH ft, CeK口HA n o  n p oA a»ce  H3AaHHfi, H bfO -H opK  h tih  HCeHesa.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 a s  p u b iic a c io n e s  d e  la s  N a c io n e s  U n id a s  e a té n  e n  v e n ta  e n  lib r e r îa s  y  c a s a s  d istr i-  
b iiid o ra s  e n  to d a s  p a r te s  d e l  m u n d o . C o n su lte  a  s u  lib r e ro  o  d ir ija se  a: N a c io n e s  
U n id a s ,  S e c c iô n  d e  V e n ta s ,  N u e v a  Y ork  o  G in eb 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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